[bookmark: _GoBack]大姚招商引资以商招商优惠政策
为深入实施“引资活县”战略，充分调动县内外社会各界人士、各异地商会、战略合作单位等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参与我县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大力开展以商招商，努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招商引资新格局，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第一条  以商招商的界定。以商招商是指社会自然人（不含我县国家公务员、县内各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工作人员）、中介组织、本土或外来投资企业为我县招商引资工作牵线搭桥，成功引进县外资金到我县境内进行投资的活动。
第二条  奖励对象 
（一）自然人，即国内外公民（不含我县国家公务员、县内各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工作人员）；
（二）中介组织（含驻楚异地商会、驻昆异地商会、驻外招商引资联络处、与我县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各有关单位、投资促进中介机构等）；
（三）企业（含本土企业和外地企业）。
第三条  奖励项目范围
（一）引进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奖励引进生物资源加工业、冶金化工业、文化旅游产业、天然药业、新型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和装备制造等）、现代服务业（包括商贸、物流、金融、服务外包、信息技术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发项目；
（二）引进项目应是县外（包括州内县外、省内州外、国内省外和境外）非财政投资的项目，含社会公益事业项目，应是不违反国家、省、州、县有关规定，符合环保要求，符合我县发展实际的项目；
（三）房地产开发以及按照法律、政策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进行招商的其他项目、BT、BOT项目，不属奖励范围。
第四条  奖励标准
含知识产权投入部分，以签订正式协议之日起计算，按照当年实际引进县外到位资金的1‰—3‰进行奖励。其中：引进5亿元以下项目，奖励周期为2年；引进5亿元及以上项目，奖励周期为3年。奖励额度按照逐年递减原则兑现。
第五条  奖金来源和兑现
（一）奖金由县财政纳入年度招商引资专项奖励资金预算。
（二）经县招商委统一考核后，奖金均在次年由县财政相应安排兑现。
第六条  奖励申报
（一）申报人或组织须在引荐项目的第一时间（至少在正式协议签订前），持有效身份证明将引荐项目情况报县招商委办公室登记备案，由县招商委办公室按照程序进行项目和引荐人信息登记。
（二）申报人或组织须在项目正式协议签订之日起10天内，持投资业主引资确认证明到县招商委办公室备案，并进行项目初审。
（三）申报奖励时需提交的材料
1. 申报人或组织的有关身份证、营业执照、组织代码证等材料；
2. 项目投资业主—外来投资商（企业）身份证明；
3. 引资工作痕迹材料及引资情况、过程的说明；
4. 引资证明（须经外来投资商业主盖章签字确认）；
5. 项目到位资金有关证明材料（项目投资协议书，新成立企业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形成的固定资产价值及资金到位证明复印件，包括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购地凭证、房屋所有权及发票、工程决算报告、设备购置发票、外来投资款银行进帐单等）；
6. 其他有关材料。
第七条  奖励认定
（一）申报奖励对象提交奖励申请并备齐有关证明材料后，年末由县招商委抽调有关部门人员组成考核组对引荐人提供的材料及项目进行审查和核实，提出初步奖励意见报县招商委；
（二）县招商委于次年1月，汇总所有通过考核组提出初步奖励意见的项目进行审定；
（三）经县招商委审定后，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示拟奖励的项目、奖励对象及奖励金额，公示期15天；
（四）对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在次年的全县招商引资工作会议上统一表彰奖励；
（五）对项目确认有争议的，由县招商委研究并报县人民政府决定。
第八条  本办法奖励对象应遵纪守法，依法缴纳国家各种税收。对同一个项目的奖励对象只认定一人，如是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引进同一个项目，则奖励对象视为一个团队，奖金共享。
第九条  对虚构奖励对象或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除追回已发奖励资金外，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二○一二年六月四日

